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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责任。 

 
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银鸽投资”）根据《两网

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

发生的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，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累计涉诉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已披露过的诉讼案件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

月内累计诉讼事项共 17 件，涉案金额合计 15,328,082.62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绝对值的 58.75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序

号 
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

涉案金额

（元） 
案件状态 进展 

1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2415 号 

河南晶口科技

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5,791,501.25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2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3923 号 

河南起跑线物

流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3,340,788.73 已调解 履行中 

3 
（2024）豫 1104 诉

前调书 427 号 

漯河宇帆运输

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592,568.06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4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4035 号 

郑州玥晨再生

资源回收有限

公司 

银鸽投资 
买卖合同

纠纷 
248,877.86 已判决 

履行完

毕 

5 
（2024）豫 1104 诉

前调书 524 号 

河南芮莹科技

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341,533.07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6 
(2024)豫1104诉前

调书 517 号 

滕州市锐和机

械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99,100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7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1925 号 

漯河晟洁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1,405,200.56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8 （2024）豫 1104 民 河南恒裕自动 银鸽投资 买卖合同 193,218.2 已判决 履行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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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5156 号 化科技有限公

司 

纠纷 

9 
（2024）豫 1104 诉

前调书 538 号 

漯河经济开发

区杰鑫机械加

工厂 

银鸽投资 
买卖合同

纠纷 
96,000 已调解 履行中 

10 
(2024) 豫 1104 诉

前调书 576 号 

滕州市东泰橡

塑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323,448 已调解 履行中 

11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5479 号 

新乡县晟丰淀

粉制品有限公

司 

银鸽投资 
买卖合同

纠纷 
48,498.15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12 
（2025）豫 1104 民

初 258 号 

温州天唯塑业

有限公司 

河南无道

理生物技

术有限公

司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192,154.02 已判决 履行中 

13 
（2024）豫 1104 民

初 2890 号 

河南茂控再生

资源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1,496,110.72 已调解 

履行完

毕 

14 
（2025）豫 1104 民

初 1008 号 

荆门市鼎旭再

生资源回收利

用有限责任公

司 

银鸽投资 
买卖合同

纠纷 
399,878.02 已调解 履行中 

15 
（2025）豫 1104 民

初 495 号 

上海冠儒化工

有限公司 
银鸽投资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53,480 已调解 履行中 

16 
（2025）豫 1104 民

初 263 号 

漯河市东方红

电灌站 
银鸽投资 

租赁合同

纠纷 
346,000 已调解 履行中 

17 
(2025)豫1122民初

972 号 

河南省双龙网

毯有限公司 

银鸽投资 买卖合同

纠纷 
359,725.98 未开庭  

二、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已调解或判决并履行完毕的案件对当前经营及利润无影响；未履行完毕的

案件如后续未按期履行义务，可能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

相关案件的进展，并将严格按照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


